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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事项 
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7年 9月 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新疆亿路万源实业

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事项问询函的回复》 （上

证公函【2017】217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提及

的相关要求及回复如下： 

2017 年9 月7 日，公司发布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董事会提名的七名董事候选人未获投票通过，监事会提名的两名

监事候选人也未获投票通过，临时提案中三名股东联合提名的三名董

事候选人获得通过。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17.1 条的规定，请

公司及相关方核实以下事项并披露：： 

一、本次股东大会投票中，否决公司董事会提名的7 名董事，并

投票赞成临时提案中3 名董事的股东主要为广西沃洋能源有限公司、

上海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贵州恒瑞丰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深圳市易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瑞弘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天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昆山成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生命

爱晚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益峰源实

业有限公司等9 名。上述股东中，除深圳市益峰源实业有限公司外，

均为公司破产重整投资人股东。 

请前述股东分别说明并披露相互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包括但不限于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关联、各自的投资行为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各自的股权和控制权关系是否存在关联、本次股东

大会投票前是否存在沟通联络等。 

回复如下： 

上述股东，除深圳市益峰源实业有限公司外，均已分别作出回复，

具体如下： 

（一）深圳市易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复 

1、本公司与问询函中提到的其他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2、本公司参与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本公司的投资行为、本公

司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均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3、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前我公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沟通联络。 

（二）深圳市瑞弘宝科技有限公司回复 

1、我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2、我公司参与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与其他股东没有关联。 

3、我公司与其他股东的投资行为没有关联， 

4、我公司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均与其他股东没有关联。 

5、我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前与其他股东没有沟通联络。 

（三）深圳生命爱晚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回复 

1、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中，本公司与上述股东之间无一致行动

人关系。 

2、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前与上述股东无任何沟通联络。 

3、公司的重整投资行为与上述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4、公司投资的资金来源与上述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5、公司的股权和控制权关系与上述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四）深圳市德天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回复 

我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我公司重整投资的资

金来源与其他股东没有关联，我公司的投资行为与其他股东没有关



 

联，我公司的股权及控制关系与其他股东没有关联，我公司在本次股

东大会投票前与其他股东没有就投票事宜沟通联络。 

（五）昆山成通投资有限公司回复 

1、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中，本公司与广西沃洋能源有限公司、

上海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贵州恒瑞丰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深圳市易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瑞弘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天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深圳生命爱晚健康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其他七名股东”）之间不存在

一致行动人关系。 

2、本公司的资金来源与其他七名股东不存在关联。 

3、本公司与其他七名股东各自的投资行为不存在关联。 

4、本公司与其他七名股东的股权和控制权关系不存在关联。 

5、本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前与其他七名股东无沟通联络。 

（六）广西沃洋能源有限公司回复 

我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前我

司除与贵州恒瑞丰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好润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进行沟通外，与其他股东不存在沟通联络。 

（七）上海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复 

我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前我

司除与广西沃洋能源有限公司、贵州恒瑞丰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进行沟通外，与其他股东不存在沟通联络。 

（八）贵州恒瑞丰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回复 

我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前我

司除广西沃洋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沟通

外，与其他股东不存在沟通联络。 

二、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司董事会提名的董事、监事

会提名的监事均未当选，其中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长黄伟。



 

公司股东广西沃洋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贵州

恒瑞丰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提名的三名董事全部当选。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情况，请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说明公

司控制权是否发生变化，并提供判断依据。如发生变化，请督促相关

方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如下： 

根据《重整计划》和投资人做出的承诺，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完成

后，新疆万源稀金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新疆万源汇金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246,150,000股公司股票，约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16.51%，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新疆万源汇金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黄伟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虽然公司股东广西沃洋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贵州恒瑞丰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提名的三名董事全部当

选，但公司新一届董事会人数未达到法定的最低人数，公司新一届董

事会尚未组成，据此难以判断控制权是否发生变化。 

三、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当选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未满足《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请公司本次换届前后任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说明后续召开股东大

会补选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工作安排，以及在补选完成之前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的工作履职安排。 

回复如下： 

因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后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均未满足《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本次换届前后任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积极促成董事会、监事会

的换届补选，并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董事、监事

补选工作。目前公司原董事、监事仍在履行相关职责。 

特此公告。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